电焊工岗位工作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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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电焊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电焊工岗位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勤劳诚实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初中以上学历 

	
	职业资格
	经技术监督部门培训，具有电焊上岗资格证，

	
	工作经历
	二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无安全事故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，视力良好。男性，20岁以上。

	职  责
	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纪律及相关规章制度。服从直接上级领导及工作安排；严格按照设计图样检查零部件、焊接设备、工艺装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；焊前严格按照工艺文件选用合适的焊接设备、焊条、电流；检查焊件是否符合图纸要求外形尺寸；严格按照“三按”（按图纸、按工艺、按标准）及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焊接，并按规定配带好安全防护装置，严禁违章作业；在焊接过程中严格执行三检（自检、互检、专检）制度，并按规定在工序责任卡上签字。

	权  限
	对违章指挥有抵制权，对设备维修有建议权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电焊组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受电焊组长直接领导，全力做好公司的焊接生产任务

	
	职业发展
	

	
	起草单位
	

	
	主要起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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